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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0571-87054412 87054448 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下称“中国信达浙江分公司”）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达成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信达浙江分公司将其对下列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到基准日2018年2月28日止
享有的主债权及借款合同、担保合同、抵债协议、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权益，依法转让给了浙江省浙
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中国信达浙江分公司特此公告通知与该等债权相关的各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包含但不限于清单义
务人等其他相关当事人下列债权及其相关权利/权益已转让的事实，从公告之日起，应向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

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11月7日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18年2月28日的贷款本金、利息；借款人和担保人应向债权人偿还的利息及相应权
利/权益，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相关规定或生效的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合并、分立、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破产、清算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
的，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民事责任。

3.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及其他连带清偿责任人。
4.关于债权本息金额，特别是利息（包括罚息、复利等）的具体金额以借款合同约定或法律文书所确认的计算方式计

算为准。
5.本公告如有差错，以签署的债权转让合同、借款合同和担保合同等资产档案和判决、裁定为准。

序号

1

2

借款人

天工艺苑股份有限公司

富阳鸿跃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

33010120140037121

33010120140013901

货币单位

人民币元

人民币元

贷款本金余额

42741839.18

10000000.00

利息

5478736.99

3160989.57

担保合同

33100120140045179、33100120140045179-1

33100620120013535、33100520130007317

担保情况

保证人：杭州外海集团有限公司、杭州辉宏置业投资有限公司、浙江中远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谭跃进、刘向群 抵押物（第二顺位抵押）：天工艺苑股份有限公
司名下房地产,座落于杭州市上城区解放路91、93号的天工艺苑大楼，建筑面积39303.58平方米，占地面积4105平方米，土地性质为国有出让，用途为商服用地。

保证人：杭州天地钢结构有限公司、金明中、骆野菲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义乌市景程手套有限公司等16户企业贷款债权处置公告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处置以下资产，特发布此公告。具体情况见下表： 基准日：2018年9月10日

交易对象：在中国境内外注册并合法存续的法人或非法人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具备一定的
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及地方资产管理公司
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
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
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债权。

处置方式：多户组包或单户债权转让/收益权转让/其他合法合规处置方式。
特别提示及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上述债权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资料为准，我

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我公司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有权对资产包内的债权及其处置方案进行调整。
公告有效期：自发布之日起15个工作日。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公司联系商洽任何对本处置项目有疑问或异议者均可提出征询或异议。受理征询或异议的
有效期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5个工作日。

联系人：余先生 联系电话：13858722868
通讯地址：浙江省温州市海事路17号金可达大厦4层
邮政编码：325000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7-88338058
联系人：韩先生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11月7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借款人

义乌市景程手套有限公司

义乌市珏臣商贸有限公司

义乌市礼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义乌市高德彩印厂

义乌市日聚服饰有限公司

金华市达人针织有限公司

金华市百宝源鹿业有限公司

金华市辉运饰品有限公司

浙江毓秀针织有限公司

金华聚华商贸有限公司

金华市洛克威士科技有限公司

金华市松海商贸有限公司

金华静阳养殖场

金华生阳纺织有限公司

武义中祺五金工具有限公司

金华市金东区华萃苗木场

合计

本金/元

500,000.00

7,190,000.00

2,993,200.05

4,701,977.21

6,003,864.79

10,500,000.00

6,400,000.00

2,799,000.00

3,500,000.00

3,799,000.00

2,000,000.00

2,000,000.00

2,500,000.00

-

21,000,000.00

3,980,000.00

79,867,062.05

欠息/元

80,081.40

2,270,539.32

1,742,721.57

2,503,046.07

3,001033.57

2,236,254.80

-

106,129.21

142,333.33

168,953.58

192,680.19

427,777.74

160,416.67

194,995.73

1,884,727.15

921,792.16

16,033,482.49

担保人

义乌市腾胜乳胶制品有限公司、朱雪梅、王毅鹏、虞廷跃、朱昭娟、张益波、张爱君

义乌市义亭铜材福利厂、义乌市杭联锁具有限公司、吴朝忠、洪棉苗、吴敬、丁宁、陈旭斌、陈萍

义乌市望星印染定型有限公司、楼晓峰、毛云霞、骆宁峰、骆佳

义乌市妈咪星文化用品有限公司、杨旭东、金巧玲、季敬禄、季新翠、章德胜、楼燕、杨关周、杨秀云

金华市金东区翱翔针织厂、义乌市翱翔针织有限公司、黄坚、陈朝京、李斌、赵小弟、陈贞、周小芳、李学海

冯志合、揭淑连

余瑞华、郑夏听、姜小红、钱建忠、浙江丰峰印务有限公司、金华市迅捷包装有限公司、钱建丰、杨美丹

金华轩和商贸有限公司、姜秀云、蔡晓彬、徐传华、龚汉茶、徐水林、刘桂花、章莉莉、义乌市辉运饰品有限公司、义乌市
香海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江西辉运实业有限公司

义乌市主色服饰有限公司、金华生阳纺织有限公司、义乌市诚鑫针织有限公司、杜锦巧、洪东、蒋文燕、朱跃弟、方秀君

吴剑、郭璐、吴展飞、王翠贞、姜文华、金华市松海商贸有限公司、金华聚华商贸有限公司

金华市悠然餐饮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吴展飞、汪芳、诸葛忠于、金华市婺城区蕉叶餐厅、李学坚、王丽珍

姜文华、王翠贞、金华市水莲乡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吴展飞

洪东、蒋文燕、朱跃弟、方秀君、浙江毓秀针织有限公司

洪东、蒋文燕、朱跃弟、方秀君、浙江毓秀针织有限公司

浙江祥和工贸有限公司、叶高江、田爱圭、赵华群、张安、金华正华车轴有限公司、田冬钱、卢美月、武义中祺五金工具
有限公司

金华市广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方锦春、徐赛明、方锦华、施宝仙、冯顺秋

抵押物

-

陈旭斌、陈萍名下位于金山路63号的房产，建筑面积1699.08平方米；最高额抵
押额为400万元。

-

叶如荣、杨新义名下位于香山新区11幢2单元401室的房产，建筑面积128.39平
方米；最高额抵押额为143万元。
黄坚、陈超京名下位于鹏城工业村1幢201室的房产，建筑面积144.65平方米，
最高额抵押额为150万元。
金华市达人针织有限公司名下位于金东区曹宅镇横溪工业功能区的工业反房
地产，土地使用权面积7850.60平方米，建筑面积10836.99平方米；最高额抵押
额为1525.29万元。
①余瑞华名下位于婺州街1711号顶秀苑5幢102室的房产，建筑面积369.89平
方米；最高额抵押额为440.21万元。②姜小红名下位于丹溪路以、东阳街以西6
幢1-201室的房产，建筑面积151.14平方米；最高额抵押额为143.28万元。

无。

无。

金华聚华商贸有限公司、吴展飞、吴剑名下位于婺州街1255号美丽湖公馆401、
410-415室的住宅，建筑面积414.19平方米；最高额抵押额为354.5万元。

无。

无。

无。

无。

武义中祺五金工具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武义县桐琴五金机械工业园区的房地产，
土地使用权面积7244平方米，建筑面积12213.07平方米；最高额抵押额为1753
万元。
冯顺秋名下位于西华广场2-702室的房产，建筑面积142.82平方米；最高额抵
押额为152万元。

法院公告
2018年11月7日

（2018）浙0502民初6918号
顾其惠、陆燕红：本院受理原告陆湄怡与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开庭传票及司法告知手册。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十九审判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2民初5013号

费土江：本院受理原告陈叔康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无法采取直接、邮寄等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司法
公开告知手册、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
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整（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2民初5100号

肖奇豪：本院受理原告孙欣欣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无法采取直接、邮寄等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司法
公开告知手册、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
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整（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8074号

吴兴星掌门时尚歌厅、李杰、陈文财：本院受理原告黄
寅诉你们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开庭传票及民事裁定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织里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2民初4057号

尹国、朱伟：本院受理的原告胡晓与诉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8) 浙0502民
初4057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康山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

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2民初5637号

吴建祥、徐月林：本院受理原告湖州吴兴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轧村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无法采取直接、邮寄等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司
法公开告知手册、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
并定于2019年2月21日上午9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
在浙江省乔司监狱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2民初4027号

钱志翔、冯晓伟：本院受理原告陈佳与被告钱志翔、冯
晓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浙
0502民初402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诉讼服务中心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2民初4511号

李长云：本院受理原告宋伟红与被告李长云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0502民初451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诉讼服务中
心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3民初4355号

姚斌:本院受理原告潘建明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应诉、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
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
定、民事裁定书、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
日内。举证期限至公告送达期满后30日。本案定于2019
年2月18日13时00分在本院练市人民法庭公开开庭进行

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3民初4184号

姚国良:本院受理原告凌新民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应诉、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
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
的规定、民事裁定书、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15日内。举证期限至公告送达期满后30日。本案定于
2019年2月19日13时00分在本院练市人民法庭公开开
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3民初4356号

施奇:本院受理原告潘建明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用其
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及应诉、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诉讼风险提
示书、廉政监督卡、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民事裁
定书、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
内。举证期限至公告送达期满后30日。本案定于2019
年2月19日9时00分在本院练市人民法庭公开开庭进行
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诸暨易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诸暨敬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诸暨易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诸暨敬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诸暨易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损失赔偿权、利息债权)依法转让给诸
暨敬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诸暨易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特公告通知债务人及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
诸暨敬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相关义务。诸暨敬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资产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债务人及担
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诸暨敬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
保责任或法院判决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13675797236、13675758688

诸暨易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诸暨敬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11月7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
1、上表本金、利息基准日为2018年8月16日，利息以法院判决文书计算为准。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

同编号、债权金额（本金、利息）、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序号

1

债务人名称

浙江东辉珠宝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单位：元）

本金（截至2018年8月16日）

7570000

欠息（利息暂计算至2018年8月16日）

4722900

担保人

抵押人仙居县博艺礼品有限公司以位于仙居县官路镇新桥工业区的工业房产及土地使用权提供抵押担保；抵押人成辉、何丽以位于诸暨市山下湖镇华东国际
珠宝城一期市场商业房抵押担保；保证人成辉、何丽和浙江省诸暨市民生纺织有限公司。

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乐清市思卓经济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乐清市

思卓经济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合同》，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
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
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乐清市思卓经济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杭州坤盛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乐清市思卓经济信息咨询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
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从公告之日起向乐清市思卓经济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
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17379188547
乐清市思卓经济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15157718888

附件一：贷款债权明细表
基准日：2016年4月13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
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
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乐清市思卓经济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2018年11月7日

借款人
江浦不锈钢制造有限公司

本金
63570000.00

利息
4472463.08

担保人（保证、抵质押）
陈环、陈德宏、浙江江湾进出口有限公司、吴增安、吴亮


